
   教务〔2019〕12号


2019年关于评选“教学卓越奖”的通知

各学院：
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鼓励广大教师潜心投入本科教学，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学卓越奖评选办法》（中石大京教〔2016〕31号）要求，现就2019年评选“教学卓越奖”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学校设立“教学卓越奖”，包括“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和“教学成就卓越奖”。
1.“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重点奖励在课程教学中潜心投入、课堂教学效果优秀的青年教师。
2.“教学成就卓越奖”注重奖励长期坚持教学一线、教学效果优秀、为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资深教师。
二、评选组织
学校组织成立“教学卓越奖”评选小组（以下简称评选小组）和申诉小组。评选小组负责评选的具体工作及评选方案的制定；评选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教务处。申诉小组负责处理与评选有关的投诉。
三、评选条件
1.“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评选条件
（1）年龄在40周岁（含）以下的在职教师，获得主讲教师资格不少于5年。
（2）近3年面向本校本科学生实际课堂教学不少于64学时/年，必修课不限上课人数，选修课学生数每次课堂不少于30人（体育课不少于15人）。
（3）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在教学效果提升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成绩显著，学生评教排名近3年平均值小于等于30%或获得院级品牌课教师荣誉称号（有效期内）。
（4）教师不得连续申报。
2.“教学成就卓越奖”评选条件
（1）教龄不少于25年的在职教师。
（2）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在教书育人、专业建设、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团队建设、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学生创新创业指导等方面成就突出。
（3）近2个任期面向本校本科学生每年至少独立讲授1门本科生课程且每年累计为本科生授课不少于64学时。
（4）在本校教学经历中至少获得过一次校级品牌课教师或校级以上教学名师或担任专业负责人10年以上等。
（5）教师有3次申报机会，获得1次或申报超过3次的教师不得再次申报。
四、评选程序
1. “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评选程序
（1）各学院负责向学校推荐“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候选人1人。
（2）候选人提交申报材料。
（3）评选小组对“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候选人申报材料进行函评。
（4）函评通过的候选人参加会评：①自选教学内容，公开展示“精彩一课”；②向评选小组进行个人陈述，内容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改革成果和未来教学设想等。
（5）“精彩一课”与个人陈述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另行通知。评选小组根据申报材料、函评结果、“精彩一课”展示、个人陈述等情况，推荐“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获奖人员名单，总数不超过5人。
2. “教学成就卓越奖”评选程序
（1）各学院负责推荐“教学成就卓越奖”候选人1人，或者由教师个人自荐。个人自荐的需同时有3名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推荐；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每人在每届评选中只能推荐1人。
（2）候选人提交申报材料。
（3）评选小组对“教学成就卓越奖”候选人申报材料进行函评。
（4）函评通过的候选人参加会评：向评选小组进行个人陈述，内容包括教学思想、教学成就、青年教师培养、未来教学设想等。
（5）个人陈述的具体要求和程序另行通知。评选小组根据申报材料、函评结果、个人陈述等情况，推荐“教学成就卓越奖”获奖人员名单，总数不超过2人。
3. 校长办公会对“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和“教学成就卓越奖”推荐名单进行审定，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获奖名单。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bookmark: _GoBack]1. 请学院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推荐候选人，统一汇总并审查申报材料（申报材料要求见附件）。教务处资格审核未通过的候选人，所在学院不再增补候选人。
2. 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请于4月25日前提交至教务处质量监督与评估中心。
六、奖励
学校向获奖教师授予“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或“教学成就卓越奖”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奖励“青年教师教学效果卓越奖”获奖教师奖金2万元，“教学成就卓越奖”获奖教师奖金5万元。

附件：2019年评选“教学卓越奖”申报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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